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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山大學約用人員差勤管理要點 
107 年 12 月 12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

一、國立中山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升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，因應業務需要實施彈性上班

制度並健全所屬員工差勤管理制度，特訂定本校約用人員差勤管理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約用人員，係指本校「約用人員工作規則」第三條所列人員及研究(計畫)助理。 

三、每日上班時間含工作時間 8 小時及休息時間 1 小時，合計為 9 小時。每連續工作達 4 小時，

即應休息 30 分鐘以上；各項時間規範如下： 

(一)正常上班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17 時；7 時 40 分至 9 時整為彈性上班時段，16 時 40

分至 18 時整為彈性下班時段。 

(二)工作時間及休息時間得視業務需求由業務主管與員工協商規劃調配。 

各單位於彈性上、下班時段，應依業務需求配置適當人力維持正常業務。 

四、員工依下列方式辦理簽到退：  

(一)員工每日應於彈性上、下班時段內，至本校線上差勤系統親自簽到及簽退；上班簽到計

足 9 小時上班時間後，始得下班簽退。 

(二)上班及加班簽到退時間認定： 
1、簽到：每日上午 7 時 40 分始得簽到，依實際簽到時間登錄。 
2、簽退：員工於每日達約定工作時間後，即應簽退；如在當日應簽退時間 30 分鐘後簽

退者，請於線上差勤系統說明理由，否則將以當日應簽退時間加計 30 分鐘登

錄，惟因處理緊急公務致延後下班者，依本要點第 6 點第 3 款規定辦理。 

 (三)本校研究(計畫)助理及因業務特殊需求員工，經用人單位主管(計畫主持人)陳核通過者，

無須實施線上簽到退作業，惟用人單位(計畫主持人)應妥善管理並備置出勤紀錄表，其中

出勤時間須計至分，相關表冊依法保存 5 年。 

五、員工請假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(一)全日請假者，按正常上班時間(08 時至 17 時)辦理請假手續。 

(二)半日請假者，請假手續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1、上午請假：應按正常工作時間(8 時至 12 時)辦理請假手續，其當日下午工作時間為

13 時至 17 時不再給予彈性。 
2、下午請假：應按下午正常工作時間(13 時至 17 時)辦理請假手續，其當日上午之工作

時間須滿 4 小時。 

(三)按小時請假者，請假時數未滿 1 小時，以 1 小時計： 
1、當日未上班即請假者，依正常上班時間辦理請假手續。 
2、上班後再行請假者，須依工作時間請假，已核定請假時數與實際工作時數合計應為

8 小時。 
六、加班管制規定： 

(一)加班應經單位主管依實際業務需要指派，並事先至差勤系統填具本校「員工加班請示單』

(附表)敘明具體事由與所需加班時數及經費來源，經由單位主管簽核後，始得加班，且

須依規定於簽退休息三十分鐘後，始得再進行加班簽到，公務完成後應立即加班簽退，

未依規定完成程序者，不得視為加班。因緊急狀況(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)加班者，不

在此限。 

(二)實際加班時數以簽到退時間核給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不計入加班時間，且加班時數不得超

過每日或每月上限。 

(三)平日加班以不超過四小時為限，國定假日加班以不超過八小時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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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若因緊急公務須立即處理者，得當日經用人單位主管同意加班，並於加班後一個工作日

內補正相關程序。 

(五)前款加班規定，由勞雇雙方協商選擇支給加班費或以 1：1 比例於當年度補休，加班費

經費來源以用人單位自有經費為限。 

七、實施輪班工作時間，經勞資雙方同意得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規定之休假日調移，

惟年度內排班總日數，不得逾政府機關公告當年辦公日曆表工作總日數。 

輪班單位應本公平原則，按下列注意事項排班： 

(一)實施晝夜輪班單位應於七日前排定次月，或三日前排定次週輪班表。 

(二)輪班表經排定後，未經單位主管同意不得私自換班。 

(三)輪班人員之例假，除因天災、突發事件外，每週應按規定日期及天數給予休息。 

(四)正常工作時間跨越二曆日者，其工作時間應合併計算。 

(五)輪班人員交換班次時，應確實遵守交換班時間及必要交接程序。 

八、差假規定： 

(一)請假除事假、特別休假、生理假外，公(差)假或公出，應覈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事先

至線上差勤系統辦妥差假手續，始得離校；公出離校返校時，須依規定簽到退。未辦請

假手續而無故未到班、遲到、早退、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無故未銷假，該缺勤時間均

以曠職論。 

(二)如遇急病或緊急事故者，應先報告主管長官，經單位主管同意，委請同事或親友代辦請

假手續；核定之差假內容遇有異動情形者，應依實際情況提出撤銷或更正。 

(三)代替他人或委託他人代為簽到退，依相關規定懲處，委託人缺勤時數以曠職論。 

(四)約用人員出勤異常時，如漏未線上簽到退、遲到、早退、無故未到勤等，經差勤系統通

知出勤異常，應在 3 個工作日內補辦相關程序，否則以曠職論，並由人事室依規定扣薪

同時製發曠職通知書予當事人及其單位主管。惟補正程序次數每年不得超過十次。超過

次數者，將列冊送單位主管作為年終考核參考。 

九、約用人員之給假日數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勞動法令核給。 

學校約用人員於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、節日、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

假之日，均應放假且薪資照給。但得配合本校辦公時間調移之。 

十、約用人員之特別休假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一)本校特別休假權利以曆年制行使，即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約用人員特別休

假權利行使期間。 

(二)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所定特別休假條件者，本校應於每年年初，告知員工特

別休假日數，並由員工排定年度特別休假。 

(三)新進人員，本校應於到職日告知員工當年度特別休假日開始日期及日數，並由員工排定

年度特別休假。 

(四)約用人員之特別休假以年度內排休完畢為原則；年度終結仍未能休畢之日數，得由勞雇 

雙方協商，遞延至次一年休畢，或於該年度契約終止前休畢。 

(五)遞延之特別休假，於次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時，優先扣除。 

(六)特別休假前應依請假程序完成簽核後始得休假。 

十一、差勤異常者應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(一)員工出勤異常時，如漏未線上簽到退、遲到、早退、無故未到勤等，經差勤系統通知出

勤異常，應在 3 個工作日內補辦相關程序，否則以曠職論。由人事室製發曠職通知書予

當事人及其主管(計畫主持人)，並依規定扣薪。 



3 

(二)前款補正程序次數每年不得超過 10 次。超過次數者，將列冊送單位主管作為年終考核

參考。 

十二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另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三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